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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0193—2006《饲料用骨粉及肉骨粉》,与GB/T20193—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6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饲料用骨粉”“饲料用肉骨粉”的术语和定义(见2006年版的3.1、3.2);

c) 更改了骨粉理化指标(见5.2.1,2006年版的4.1);

d) 更改了肉骨粉理化指标(见5.2.2、2006年版的4.2);

e) 增加了取样规定(见第6章);

f) 增加了外观与性状试验方法(见7.1);

g) 更改了挥发性盐基氮试验方法(见7.13,2006年版的5.1);

h)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8章,2006年版的第6章);

i) 更改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的规定(见第9章,2006年版的第7章);

j) 增加了酸价(KOH)的测定(见附录A);

k) 增加了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见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畜牧总站、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治区畜牧站、河南海瑞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英英、赵恩泽、张玮、杨青、卢丽枝、兰剑、宿广栋、曹伟、李贤、刘小敏、闫传琦、

周洁、李会荣、王博媛、李俊玲、杨海鹏、布岩林、赵学峰、王奕澄。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6年首次发布为GB/T20193—200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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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骨粉、肉骨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原料骨粉和肉骨粉的原料、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签、包装、运输、储存和保质

期,描述了取样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原料骨粉和肉骨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6433 饲料中粗脂肪的测定

GB/T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6436 饲料中钙的测定

GB/T6437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10648 饲料标签

GB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14698 饲料原料显微镜检查方法

GB/T14699 饲料 采样

GB/T17811 动物源性蛋白质饲料胃蛋白酶消化率的测定 过滤法

GB/T18246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GB/T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18868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快速测定 近红外光谱法

GB/T20195 动物饲料 试样的制备

GB/T23742 饲料中盐酸不溶灰分的测定

GB/T42959 饲料微生物检验 采样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原料

4.1 骨粉

应来源于同一动物种类,不应使用发生疫病和变质的动物骨骼。可以添加饲料添加剂抗氧化剂、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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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剂,相关要求见《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4.2 肉骨粉

应来源于同一动物种类,除不可避免的混杂,不应添加蹄、角、畜毛、羽毛、皮革及消化道内容物。不

应使用发生疫病和含禁用物质的动物组织。可以添加饲料添加剂抗氧化剂、防腐剂,相关要求见《饲料

添加剂品种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与性状

5.1.1 骨粉

浅灰褐色至浅黄褐色粉状物,无异味,无异物。

5.1.2 肉骨粉

黄色至黄褐色粉状物,无异味,无异物。

5.2 理化指标

5.2.1 骨粉

鸡骨粉总磷含量≥5%、钙含量≥10%、粗灰分含量为30%~40%,鸡骨粉其余理化指标和其他骨

粉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骨粉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11

总磷/% ≥8

钙/% ≥16

钙含量与总磷含量比值 1.8~2.2

粗灰分/% 30~60

盐酸不溶灰分/% ≤3

5.2.2 肉骨粉

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肉骨粉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粗蛋白质/% ≥50 ≥45 ≥40

赖氨酸/% ≥2.4 ≥2.0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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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肉骨粉理化指标 (续)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水分/% ≤10

粗脂肪/% ≤16

总磷/% ≥3.5

钙含量与总磷含量比值 ≤2.2

粗灰分/% ≤29 ≤33 ≤37

胃蛋白酶消化率/% ≥85

酸价(KOH)/(mg/g) ≤7

挥发性盐基氮/(mg/100g) ≤100

5.3 卫生指标

应符合GB13078的规定。

6 取样

微生物项目按GB/T42959规定执行,其他项目按GB/T14699的规定执行。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与性状

7.1.1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瓷盘中,在自然光下,通过目视、手触、鼻嗅等进行检验。

7.1.2 显微镜检查按GB/T14698的规定执行。

7.2 水分

按GB/T6435和GB/T18868的规定执行,GB/T6435为仲裁法。

7.3 总磷

按GB/T6437的规定执行。

7.4 钙

按GB/T6436的规定执行。

7.5 钙含量与总磷含量比值

按GB/T6436和GB/T6437的规定测定钙含量(w1)和总磷含量(w2),按式(1)计算钙含量与总

磷含量的比值(r):

r=
w1

w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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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w1———钙含量,%;
w2———总磷含量,%。
测定结果用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2位有效数字。

7.6 粗灰分

按GB/T6438的规定执行。

7.7 盐酸不溶灰分

按GB/T23742的规定执行。

7.8 粗蛋白质

按GB/T6432和GB/T18868的规定执行,GB/T6432为仲裁法。

7.9 赖氨酸

按GB/T18246和GB/T18868的规定执行,GB/T18246为仲裁法。

7.10 粗脂肪

按GB/T6433和GB/T18868的规定执行,GB/T6433为仲裁法。

7.11 胃蛋白酶消化率

按GB/T17811的规定执行。

7.12 酸价(KOH)

按附录A的规定执行。

7.13 挥发性盐基氮

按附录B的规定执行。

7.14 卫生指标

按GB13078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以相同材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但每批产品不应

超过70t。

8.2 出厂检验

8.2.1 饲料原料骨粉的出厂检验项目为水分、总磷、钙、粗灰分。
8.2.2 饲料原料肉骨粉的出厂检验项目为粗蛋白质、水分、总磷。

8.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5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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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生产工艺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停产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饲料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所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8.4.2 检验结果中有任意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次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
若复检有一项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即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8.4.3 各项指标均符合本文件规定中某一等级时,则判定所代表的该批次产品为该等级;若有任意一

项(或几项)指标不符合该等级标准时,则判定该产品不符合本文件中该等级的要求。抽样样品某一项

(或几项)指标符合某一等级时,则判定所代表的该批次产品符合该项(或几项)指标的质量等级。

8.4.4 各项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GB/T8170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8.4.5 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GB/T18823的规定执行。

9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9.1 标签

应按GB10648的规定执行。若添加了饲料添加剂抗氧化剂、防腐剂,还应标明其通用名称。

9.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

9.3 运输

运输中应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9.4 储存

储存时应防止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9.5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储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应与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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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酸价(KOH)的测定

A.1 原理

试样中的游离脂肪酸用氢氧化钾标准溶液滴定,每克样品消耗氢氧化钾的毫克数为酸价。

A.2 试剂或材料

除非另有规定,仅使用分析纯试剂。

A.2.1 中性乙醚-乙醇混合溶液:将乙醚和乙醇按照体积比2∶1混合后,用0.1mol/L氢氧化钾溶液中

和至对酚酞指示液呈中性。

A.2.2 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c(KOH)=0.1mol/L,按GB/T601配制、标定。

A.2.3 1%酚酞指示液:称取1g酚酞,用乙醇溶解并稀释至100mL。

A.3 仪器设备

A.3.1 电子天平:精度0.001g。

A.3.2 滴定管:A级。

A.4 样品

按GB/T20195制备样品至少200g,粉碎使其全部通过1mm孔径的试验筛,充分混匀,密闭保

存,备用。

A.5 试验步骤

平行做两份试验。称取试样5g(精确至0.001g),置于锥形瓶中,加入50mL中性乙醚-乙醇混合

溶液(A.2.1),摇匀,静止30min,过滤。滤渣用20mL中性乙醚-乙醇混合溶液(A.2.1)重复提取一次。

合并滤液,加入酚酞指示液(A.2.3)2滴~3滴,用0.1mol/L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A.2.2)滴定,至初

显微红色且0.5min内不褪色为终点。

A.6 试验数据处理

试样中酸价(KOH)的含量以质量分数w3 计,数值以毫克每克(mg/g)表示,按式(A.1)计算:

w3=
V×c×56.11

m
…………………………(A.1)

  式中:

V ———试样消耗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 ———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56.11———氢氧化钾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m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2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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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酸价(KOH)为2mg/g及以下时,两次独立测试结果与其算术平均值的绝对差值

不大于其算术平均值的8%;酸价(KOH)为2mg/g以上时,两次独立测试结果与其算术平均值的绝对

差值不大于其算术平均值的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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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B.1 原理

挥发性盐基氮在碱性溶液中蒸出,硼酸溶液吸收后,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依据氮的含量计算

出挥发性盐基氮含量。

B.2 试剂或材料

除非另有规定,仅使用分析纯试剂。
B.2.1 水:GB/T6682,三级。新沸冷水。
B.2.2 硼酸溶液(20g/L):称取硼酸20g,加水溶解后定容至1000mL。
B.2.3 氧化镁混悬液(10g/L):称取氧化镁10g,加1000mL水,摇匀。
B.2.4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1mol/L]:按GB/T601配制、标定。

B.2.5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01mol/L]:用0.1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B.2.4)稀释。临用

现配。
B.2.6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02mol/L]:用0.1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B.2.4)稀释。临用

现配。
B.2.7 甲基红乙醇溶液:称取0.1g甲基红,用乙醇溶解并定容至100mL。

B.2.8 溴甲酚绿乙醇溶液:称取0.5g溴甲酚绿,用乙醇溶解并定容至100mL。
B.2.9 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合指示剂:将甲基红乙醇溶液(B.2.7)与溴甲酚绿乙醇溶液(B.2.8)等体积混

合,临用现配。
B.2.10 消泡剂:硅油。
B.2.11 pH试纸:1~14。

B.3 仪器设备

B.3.1 电子天平:精度0.1g和0.0001g。
B.3.2 往复式振荡器:不低于120次/min。

B.3.3 半微量定氮装置。
B.3.4 半自动凯氏定氮仪。
B.3.5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B.3.6 酸式滴定管:A级。

B.4 样品

按GB/T20195制备样品至少200g,粉碎使其全部通过1mm孔径的分析筛,充分混匀,装入磨口

瓶中,立即检测。

B.5 试验步骤

B.5.1 半微量法(仲裁法)

B.5.1.1 提取

平行做两份试验。称取试样5g(精确至0.0001g)置于300mL具塞锥形瓶中,准确加入100m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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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盖上瓶塞,以120次/min室温下振摇30min,静置5min,干过滤,滤液为试样提取液。

B.5.1.2 蒸馏

按照GB/T6432规定检查定氮装置气密性。将半微量定氮装置(B.3.3)的冷凝管下端浸入盛有30mL
硼酸溶液(B.2.2)和3滴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合指示剂(B.2.9)的锥形瓶中。准确移取提取液(B.5.1.1)

10mL注入定氮装置反应室中,用10mL水冲洗试样入口,滴加2滴消泡剂(B.2.10),塞好试样入口玻

璃塞,再加入15mL氧化镁混悬液(B.2.3,用前摇匀),小心提起玻璃塞使氧化镁混悬液流入反应室,待
混悬液接近全部流入反应室时塞紧玻璃塞,并在入口处加水密封,防止漏气。打开蒸气开关,立即蒸馏。
蒸馏3min后,用pH试纸测定馏出液的pH,当馏出液pH为中性时达到蒸馏终点。取下锥形瓶,使冷

凝管末端离开液面,并用水冲洗冷凝管末端2次~3次,得到吸收液,待滴定。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蒸馏结束后对设备管路进行清洁。在反应室中加水20mL~30mL,蒸馏3min~5min,保证馏出

液pH为中性,确保蒸馏设备清洁无污染。

B.5.1.3 滴定

蒸馏得到的吸收液立即用0.01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B.2.5)滴定,由蓝绿色变成灰红色为滴

定终点。

B.5.2 半自动凯氏定氮仪法

B.5.2.1 提取

按B.5.1.1步骤进行。

B.5.2.2 蒸馏

按照GB/T6432规定检查仪器气密性。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将仪器冷凝管下端浸入盛有

30mL硼酸溶液(B.2.2)和3滴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合指示剂(B.2.9)的锥形瓶中。准确移取提取液

(B.5.1.1)20mL置于蒸馏管中,加水20mL,滴加2滴消泡剂(B.2.10),再加入30mL氧化镁混悬液

(B.2.3,用前摇匀),立即连接到蒸馏器上开始蒸馏。蒸馏3min后,用pH试纸测定馏出液的pH,当馏

出液pH为中性时达到蒸馏终点。取下锥形瓶,使冷凝管末端离开液面,并用水冲洗冷凝管末端2次~
3次,得到吸收液,待滴定。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蒸馏结束后对设备管路进行清洁。在蒸馏管中加水20mL~30mL,蒸馏3min~5min,保证馏出

液pH为中性,确保蒸馏设备清洁无污染。

B.5.2.3 滴定

蒸馏得到的吸收液立即用0.02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B.2.6)滴定,由蓝绿色变成灰红色为滴

定终点。

B.5.3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法

B.5.3.1 提取

按B.5.1.1步骤进行。

B.5.3.2 蒸馏和滴定

按照GB/T6432规定检查仪器气密性。使用0.02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B.2.6)。按照仪器说

明书操作。首先进行试剂空白测定,取得空白值。准确移取提取液(B.5.1.1)20mL于蒸馏管中,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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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L,滴加2滴消泡剂(B.2.10),再加入30mL氧化镁混悬液(B.2.3,用前摇匀),立即连接到蒸馏器

上,开始测定。测定完毕及时清洗和疏通加液管路和蒸馏系统。
注:为防止管路堵塞,手动添加氧化镁混悬液。

B.6 试验数据处理

试样中挥发性盐基氮的含量以质量分数w4 计,数值以毫克每百克(mg/100g)表示,按式(B.1)
计算:

w4=
(V1-V0)×c×14

m×V3/V2
×100 …………………………(B.1)

  式中:

V1 ———试液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0 ———试剂空白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14 ———氮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m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V3 ———移取提取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 ———提取时加水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0———计算结果换算为毫克每百克(mg/100g)的换算系数。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3位有效数字。

B.7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其算术平均值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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